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农业部分) 

（1995年 2月 25日农业部令第 5号发布，1997年 12月 25日农业部令第 39号、 

2004年 7月 1日农业部令第 38号、2007年 11月 8日农业部令第 6号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国内农业植物检疫，不包括林业和进出境植物检疫。 

第三条农业部主管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

疫机构负责执行本地区的植物检疫任务。 

第四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的职责范围： 

(一)农业部所属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1、提出有关植物检疫法规、规章及检疫工作长远规划的建议； 



2、贯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协助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3、调查研究和总结推广植物检疫工作经验，汇编全国植物检疫资料，拟定全国重点植物检疫对

象的普查、疫区划定、封锁和防治消灭措施的实施方案； 

4、负责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国家禁止进境的除外)的检疫审批； 

5、组织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示范； 

6、培训、管理植物检疫干部及技术人员。 

(二)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1、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及国家发布的各项植物检疫法令、规章制度，制定本省的实施计划和

措施； 

2、检查并指导地、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的工作； 

3、拟订本省的《植物检疫实施办法》、《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

单》和其他植物检疫规章制度； 



4、拟订省内划定疫区和保护区的方案，提出全省检疫对象的普查、封锁和控制消灭措施，组织

开展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5、培训、管理地、县级检疫干部和技术人员，总结、交流检疫工作经验，汇编检疫技术资料； 

6、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承办授权范围内的国外引种检疫审批和省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

产品的检疫手续，监督检查引种单位进行消毒处理和隔离试种； 

7、在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三)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l、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及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发布的植物检疫法令和规章制度，向基层干部和

农民宣传普及检疫知识； 

2、拟订和实施当地的植物检疫工作计划； 

3、开展检疫对象调查，编制当地的检疫对象分布资料，负责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和消灭工

作； 



4、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基地执行产地检疫。按照规定承办应施检疫的植物、植

物产品的调运检疫手续。对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必要时进行复检。监督和指导引种单

位进行消毒处理和隔离试种； 

5、监督指导有关部门建立无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繁育、生产基地； 

6、在当地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第五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植物检疫人员，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检疫实

验室和检验室。 

专职植物检疫员应当是具有助理农艺师以上技术职务、或者虽无技术职务而具有中等专业学历、

从事植保工作三年以上的技术人员，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报农业部备案

后，发给专职植物检疫员证。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在种苗繁育、生产及科研等有关单

位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或特邀植物检疫员协助开展工作。兼职检疫员由所在单位推荐，经聘请单位审

查合格后，发给聘书。 

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充实、健全植物检疫实验室，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应根据情况逐步建

立健全检验室，按照《植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验，为植物检疫签证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条植物检疫证书的签发： 

(一)省间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及

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种子、苗木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

物产品的调运，由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检疫证书。 

(二)植物检疫证书应加盖签证机关植物检疫专用章，并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署名签发；授权签发的

省间调运植物检疫证书还应当盖有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的植物检疫专用章。 

(三)植物检疫证书式样由农业部统一制定。证书一式四份，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正本交货主随

货单寄运，副本一份由货主交收寄、托运单位留存，一份交收货单位或个人所在地(县)植物检疫机构

(省间调运寄给调入省植物检疫机构)，一份留签证的植物检疫机构。 

第七条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自受理检疫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检疫和专家评审所需时

间除外。 

第八条植物检疫人员着装办法以及服装、标志式样等由农业部、财政部统一制定。 

第二章检疫范围 



第九条农业植物检疫范围包括粮、棉、油、麻、桑、茶、糖、菜、烟、果(干果除外)、药材、花

卉、牧草、绿肥、热带作物等植物、植物的各部分，包括种子、块根、块茎、球茎、鳞茎、接穗、砧

木、试管苗、细胞繁殖体等繁殖材料，以及来源于上述植物、未经加工或者虽经加工但仍有可能传播

疫情的植物产品。 

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由农业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制

定，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十条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省间调运植物、植物产品，属于下

列情况的必须实施检疫： 

(一)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

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二)列入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植物产品，运出发生疫情

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三)对可能受疫情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 



第十一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植物检疫对象原则上每隔三至五年调查一次，重点对象要

每年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资料，并报上一级植物检疫机构。 

第三章植物检疫对象的划区、控制和消灭 

农业部编制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至县的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分布至乡的资

料，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十二条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国外新传入和国内突发性的危险性病、虫、杂草的疫情，由农业部

发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的疫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发

布，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十三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要同时制定相应的封锁、控制、消灭或保护措施。在发生疫情的地

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派人参加道路联合检查站或者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植物检疫检查站，开展植物检疫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就本辖区内设立或者撤销的植物检疫检查站名称、地点等报农业部备案。 

疫区内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只限在疫区内种植、使用，

禁止运出疫区；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运出疫区的，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批准，调出省

外的，应经农业部批准。 



第十四条疫区内的检疫对象，在达到基本消灭或已取得控制蔓延的有效办法以后，应按照疫区划

定时的程序，办理撤销手续，经批准后明文公布。 

第四章调运检疫 

第十五条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省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按

照下列程序实施检疫： 

(一)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地

(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取得检疫要求书； 

(二)调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凭调出单位或个

人提供的调入地检疫要求书受理报检，并实施检疫。 

(三)邮寄、承运单位一律凭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收寄、承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 

第十六条调出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

机构，按下列不同情况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一)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发生地区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经核实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二)在零星发生植物检疫对象的地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时，应凭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植

物检疫证书； 

(三)对产地植物检疫对象发生情况不清楚的植物、植物产品，必须按照《调运检疫操作规程》进

行检疫，证明不带植物检疫对象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在上述调运检疫过程中，发现有检疫对象时，必须严格进行除害处理，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

书；未经除害处理或处理不合格的，不准放行。 

第十七条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对来自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

他可能带有检疫对象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可以进行复检。复检中发现问题的，应当与原签证植物检

疫机构共同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由复检的植物检疫机构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章产地检疫 

第十八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以及其他繁育基地，按照国家和地

方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规程》实施产地检疫，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第十九条种苗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分布的地区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新

建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在选址以前，应征求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植物检疫机构应帮助

种苗繁育单位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地方建立繁育基地。 

已经发生检疫对象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封锁消灭。在检疫对象未消

灭以前，所繁育的材料不准调入无病区，经过严格除害处理并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的，可以调

运。 

第二十条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经过植物检疫机构检疫，查

明确实不带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第六章国外引种检疫 

第二十一条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国家禁止进境的除外)，实行农业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两级审批。 

种苗的引进单位或者代理进口单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同、协议三十日前向种苗种植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引种数量较大的，由种苗种植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农业部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审批。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在京单位、驻京部队单位、外国驻京机构等引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

同、协议三十日前向农业部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 

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由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必须符合下列检疫要求： 

（一)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代理单位必须在对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

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并订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符合中国的检

疫要求。 

(二)引进单位在申请引种前，应当安排好试种计划。引进后，必须在指定的地点集中进行隔离试

种，隔离试种的时间，一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二年。 

在隔离试种期内，经当地植物检疫机关检疫，证明确实不带检疫对象的，方可分散种植。如发现

检疫对象或者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应认真按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处理。 

第二十三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应根据需要逐步建立植物检疫隔离试种场(圃)。 

第七章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四条凡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有下列突出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农业部、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农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开展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普查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二)在植物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消灭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规章制度、与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行

为作斗争等方面成绩突出的； 

(四)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突破的； 

(五)铁路、交通、邮政、民航等部门和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贯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

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假

证明材料的； 



(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产

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 

(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 

(四)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之一，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品

的； 

(五)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

其他繁殖材料，或者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验

研究的； 

(六)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或

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 

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lO000元以下

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引起疫情扩散的，责令当事人销毁

或者除害处理。 

有本条第一款违法行为之一，造成损失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赢利为目的的，植物检疫机构可

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本实施细则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本实施细则所称“疫情”，是指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

国外新传入的和国内突发性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的发生、分布

情况。 

第二十八条植物检疫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必须以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为准，任

何与《植物检疫条例》相违背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均属无效。 



第二十九条本实施细则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 10月 2O日农牧渔业部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

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同时废止。 

 


